 






渝经信未来〔2026〕3号
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征集第二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的通知
 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为落实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工信部联科〔2024〕12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、《重庆市未来产业培育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7年）》（渝府办发〔2024〕75号，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要求，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，决定面向全市公开征集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征集对象
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是指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，且已实现产业化，能切实体现前沿技术突破并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产品。
二、征集方向
符合《实施意见》明确的未来制造、未来信息、未来材料、未来能源、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，或《行动计划》确定的空天信息、生物制造、前沿新材料、氢能核能及新型储能、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6个高成长未来产业，脑机接口及脑科学、光子与量子技术、沉浸技术3个高潜力未来产业。
三、征集条件
（一）申请单位须为在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，有较强的技术研发和融合创新能力，正常生产经营，未列入失信惩戒名单，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生产或环保等事故，无违法记录。
（二）产品拥有明晰的知识产权，未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。
（三）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国家和本市对产品生产、销售的相关规定及特殊要求。属于国家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，必须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产品生产许可证；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，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。
四、征集流程
（一）自主申请。申请单位填写《重庆市2026年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与佐证材料（见附件2）一并提交至属地区县经信部门（纸质件胶装一式一份并加盖公章，电子件PDF格式），并在“重庆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——未来产业培育储备项目征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wlcypy.cqsme.cn/）注册填写相关信息。
（二）区县初审。各区县经信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真实性以及申请单位的质量、安全、环保、信用等情况进行初步审核并形成明确的推荐意见，于2026年6月23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标志性产品推荐汇总表（附件3），连同申请材料纸质件和电子件（刻盘）报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。
（三）评审发布。市经济信息委将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标志性产品名单，并按程序对外发布。
五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各区县经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申请，认真做好申请材料的审查和上报工作。申请单位务必保证信息和资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对于虚假申报等行为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等进行处理。
（二）市经济信息委将依法依规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给予支持，并通过各类活动平台开展宣传推广。鼓励各区县结合实际情况，加大支持力度。
六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市经济信息委业务咨询
联系人：晏老师；联系电话：63895507。
（二）政务服务大厅接件咨询
联系人：李老师；联系电话：63897957。
政务服务大厅地址：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一楼政务服务大厅。
 
附件：1.重庆市2026年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申请表
2.佐证材料清单
3.重庆市2026年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推荐汇总表
 
 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
2026年5月25日  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
[bookmark: _GoBack]
 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26年5月26日印发  
  — - 1 - —  

